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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新闻自由权与隐私权的保护都是一个国家民主生活的重要内容，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。隐私权是公民维护个人信息不
被社会外界获悉和公开的权利; 而新闻自由权又是公民搜集、了解并传播社会信息和个人信息的权利，两者之间具有冲突性。伴随着
社会公民隐私保护意识的日趋提高，如何解决保障新闻自由权与保护公民隐私权之间的冲突，成为了我国法学界与新闻界近年来共
同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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宪法与法律都平等地将新闻自由权与隐私权赋予
所有的公民，但随着新闻行业的发展日益发达，人们的
隐私权保护意识也日渐增强，新闻媒介在行使新闻自
由权的同时也会不知不觉地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，尤
其是隐私权，其二者的冲突也俞为明显与突出。而为
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，我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

一、新闻自由权与隐私权的定义
( 一) 新闻自由权的定义
新闻自由权，也称新闻自由。关于“新闻自由”一

词的定义，在我国新闻学术界中也有较多的讨论，而在
国际上，“新闻自由”也没有统一的定义。“新闻自由”
在英文版的各国宪法和宪法性文件以及联合国历届会
议和科教文组织资料库中，其英文表达一般归纳为有
三种表达，即 free press、press freedom 和 freedom of the
press。这三种英文表达的含义相同，只是根据不同行
文的语法需要而呈现出不同状态。

即使国际与新闻学界对“新闻自由”均无统一定
义，但是其对“新闻自由”的论述中均包括采访自由、
传递自由、出版自由等方面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
第 35 条规定: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、出版、集
会、结社、游行、示威的自由。”①由此可见，在法律层面
上，新闻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、出版自由在新闻
活动中的体现，是公民在新闻传播领域内依法享有和
实现的言论和出版自由。

( 二) 隐私权的定义
对于隐私权的定义，国外理论中有“信息说”，认

为隐私权所保护的是个人信息;有“接触说”，认为隐
私权是指个人有权控制他人对其接触行为;有“综合
说”，其认为“隐私权是个人对其私人领域的一种控制
状态，包括是否允许他人对其进行亲密的接触( 包括
个人信息的接触) 的决定和他对自己私人事务的决

定。”②而国内学者的分歧主要在于两方面:(1)隐私权
的主体问题。多数人认为隐私权的主体仅限于公民，
而少数人则认为隐私权的主体不仅包括公民还应包括

法人。③有人认为隐私权的主体仅包括生存的公民而
不包括死者，也有人主张隐私权的主体不仅包括生存

的公民还包括死者。④(2)隐私权的内容问题。基于对
隐私权内容不同的认识和理解，我国学者对隐私权的
内容问题主要有三种观点:①“信息说”，即仅保护不

愿公开的私人信息;②“信息安宁说”，主张保护私人
信息安全和私人生活免于外界的打扰，保证私人私密
空间的安宁;③“信息 + 安宁 + 决定说”，认为隐私权
内容的范围包括保护私人信息、私人生活以及个人私

事决定。⑤

基于大多数人对隐私权内容的普遍理解，以及我
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和较为普遍接受的理论，我们
认为，隐私权是指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和个人生活安
宁依法受保护而不被他人非法侵犯、搜集、利用和公开
等的一种人格权。

二、新闻自由权与隐私权之间的关系
( 一) 新闻自由权受隐私权的限制
任何自由和权利都不可能是绝对自由和绝对权

利，它必定会受到限制与制约，同样，新闻自由权也会
受到其他权利的限制和自身义务的制约。而我国宪法
第 51 条的规定则表明，社会公民在行使新闻自由权的
同时应尊重他人的正当权利，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民
事权益。隐私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，新闻自由权必
然应受到隐私权的制约。而在日新月异的今天，如果
社会与法律不对新闻自由权进行一定的制约，对隐私
权加以法律的保护，那么新闻自由权必然会被无尽地
滥用，公民的隐私权自然就会面临着被毫无顾忌揭露
的危险境地。

( 二) 公民隐私权受新闻自由权的制约
隐私权更侧重于维护个人利益，而新闻自由旨在

实现人们的知情权，使公民可以了解社会中的广泛信
息，监督政府行为，揭露和批评社会中一些不良的现
象，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。对于隐私权和新闻自由权
而言，属于法律允许保护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应受尊重，
隐私权应受保护，而若新闻媒介披露的个人信息与社
会公共利益相联系，则该个人信息就不应称为“隐
私”，在这种情况下则应该优先维护新闻自由当下所
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。新闻媒体和社会大众在行使新
闻自由的权利时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，其在对违法犯
罪行为或者有关国家政治生活进行报道时，对于其中
所涉及到的个人信息，如果与社会公共利益紧密联系，
已然脱离了个人色彩，则不能成为隐私。

三、新闻自由权与隐私权之间冲突的表现形式
( 一) 新 闻 自 由 权 与 国 家 公 职 人 员 隐 私 保 护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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冲突
公民作为社会主体，有权对国家公职人员尤其是

高级官员的一些基本情况进行了解。因为作为国家的
高级官员，则意味着他们的个人基本信息等都应受人
们关注与监督，如果对其私生活予以全面保护，那么普
通公民将无法行使对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生活的政治
方面的知情权与监督权，也无法促进政府的合法、廉洁
及高效的工作。因此，可以有以下几种情况对国家公
职人员的隐私所受保护进行制约:①公开检验个人道
德方面;②财产状况之公开;③在公共场所进行公务活
动时，应接受公民的关注与监督等。通过限制或者不
予以全面保护国家公职人员的隐私权，公民行使新闻
自由的权利来揭露某些官员的不端行为，促使公职人
员以良好的个人品质品德、良好的廉政行为而成为社
会的表率。

( 二) 新闻自由权与公众人物的隐私权的冲突
所谓的公众人物，就是指在社会中受大众关注、广

为人知的社会成员。公众人物分为自愿的公众人物和
非自愿的公众人物。自愿的公众人物是指以直接追求
大众关注为目的或放任自己成为大众关注对象并在客
观上成为了公众人物的人。如影视明星、歌星以及前
文所诉的国家高级官员等等。非自愿的公众人物则是
指并非出于主观上的寻求或者自我放任，而是依附于
重大新闻的发生，通过新闻媒介的传播而成为社会公
众所关注的对象。

对于自愿的公众人物而言，提高自己的知名度，扩
大社会大众对其知晓的范围是自己获得利益的关键;
另一方面，社会大众对公众人物的各方面都有着浓厚
的兴趣，甚至渴望得到公众人物更多的私人信息，以满
足自己的好奇心或其他心理。新闻媒介为了满足社会
大众想要更加了解公众人物各种信息的需求，获得更
多的经济收益，则必然会更加注意对公众人物的追踪
和报道。基于此点，新闻自由权与公众人物的隐私权
必然会出现价值与利益的矛盾，形成冲突。

而非自愿的公众人物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，由于其
成为社会关注的公众人物并非出于主观追求，所以其
地位有可能会发生变化。第一，他可以从所发生的重
大新闻中退出，不再通过新闻媒介出现在社会大众面
前，从而不再成为社会大众的焦点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
他的个人信息将不再与大众的合理兴趣追求有关，亦
不再受大众的关注，那么他的个人隐私法律应该给予
保护。第二，他也可以通过某个重大新闻而追求更大
的知名度，获取更多的社会关注度。基于这种情况，他
已然由非自愿的公众人物转为自愿的公众人物，那其
隐私权也就自然受到限制。

四、新闻自由权与隐私权之冲突的解决途径
( 一) 正确界定新闻自由权与隐私权所受保护的

范围
在什么范围内保护公民隐私，公民哪些信息属于

隐私权保护范围，哪些方面公民可以行使新闻自由权，
怎样划分公私领域的分界线，是解决新闻自由权与隐
私权之间冲突的首要问题。国家公职人员、社会公众
人物和普通公民的隐私权受法律保护的范围不同，国
家公职人员从事与国家政治生活相关的事务，因此其
隐私权所受保护的范围是最小的。而社会公众人物相
对于国家公职人员而言，由于他们并非从事政治，故其

隐私权所受保护的范围应大一些。即使公众人物不从
事政治，但是因其通过新闻媒介在社会中获得知名度，
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对象，所以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
进行一定的限制也是必不可少的。最后，普通公民的
隐私权受法律保护的范围是最大的，但是并非所有的
个人信息都是隐私权所保护的范围，此时隐私权所保
护的内容应该仅仅指那些不涉及公共利益、与大众合
理兴趣无关的个人信息与事务。

( 二) 完善立法，切实有效地保护隐私权
1、制定《民法典》，完善对隐私权的保护
在我国的民法通则公布前，我国的民法研究虽然

也是较为活跃，但关注的问题只集中于民法的调整对
象及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等方面，而对隐私权的研究
相当关注较少。这种理论研究的滞后性，必然会影响
到民事立法对隐私权的保护。鉴于此，我们应该在民
法领域内构建更为完善的隐私权保护制度―制定《民
法典》，以实现宪法中的有关原则性规定:①将公民的
人格尊严与公民、法人的名誉权区分开，确认人格尊严
的法律保护为一般性原则;②对公民的人格权( 包括
隐私权)分别进行列举和规定，例如“公民的隐私权是
指公民的个人信息和个人生活安宁依法受保护的权
利”等;③明确规范侵害公民隐私权的民事责任法律
法规，如赔礼道歉或者经济补偿等等。

2、完善其他法律法规对隐私权的保护
除了完善民法通则对隐私权的保护之外，还应该

在其他的法律法规中完善对隐私权的保护。如①根据
隐私所受保护的内容，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，维护个人
信息不受非法公开和利用;②制定与行业相对应的职
业道德法律，尤其是一些涉及或者可能涉及个人隐私
的行业，更应注重加强行业道德规范，保护顾客的隐
私;③明确工作场所的隐私权保护，规范摄像头的使用
规则等等。

( 三) 全面建设新闻自由权法律体系，保护新闻自
由权的实现

我国目前虽然已经建立了初步的新闻法律体系，
但是这个新闻法律体系对新闻自由的保护力度是比较
薄弱的，缺乏详细的、可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。遗憾的
是，我国曾形成三个新闻法草案，但时至今日都没有正
式付诸国家最高立法机关表决。

由于缺乏新闻法的保障，我国的新闻媒体及其工
作人员往往难以维护自身的人身安全权和正当监督
权。新闻法的制定会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和公共利益，
它不仅仅可以规范与保障新闻自由，明确新闻单位与
新闻工作者各自的权力和义务，确定国家对新闻行业
的监督和管理等，同时也可以规定保护公民隐私权内
容的范围，并划定新闻自由与公民隐私权之间的界限。
因此，全面建设新闻自由权的法律体系成为了我们解
决新闻自由权与隐私权冲突的重要方法与途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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